
○○局因從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9.04.08.（八九）公處字第043號處分書

發文日期：民國89年4月8日

被處分人：○○局

代 表 人：○○○

　　右被處分人因從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

法事件，本會處分如左：

　　　　主　　文

一、被處分人辦理八十八年度○○採購案，於招標規範限定車輛底盤軸距

　　及排氣量，並限定車輛底盤及車體須為同一國製造，為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事　　實

一、案據檢舉人檢舉略以：被處分人標購七．七噸廂型傾卸式清潔車五輛

　　、三．五噸廂型傾卸式清潔車乙輛、九．五立方米密封壓縮式清潔車

　　五輛、六．六立方米密封壓縮式清潔車六輛及廂型傾卸附吊桿清潔車

　　兩輛之招標過程中，以特殊規格及技術綁標，其被檢舉違法理由如次

　　：

　（一）限定廂型傾卸式清潔車之卡車底盤軸距並將不同噸位之廂型傾卸

　　　　式清潔車列為同一標；系爭標案之招標規範限定三．五噸廂型傾

　　　　卸式清潔車之卡車底盤軸距須為三七００mm至四二００mm，而國

　　　　內所有生產卡車底盤之廠商其底盤軸距如：○○為二五００mm，

　　　　○○為二五一五mm、○○為二四九０mm、○○為二五００mm，除

　　　　義大利製之○○為三九五０ｍｍ外，並無其他廠商符合系爭標案

　　　　之招標規範；又，因系爭標案將不同噸位之廂型傾卸式清潔車列

　　　　為同一標，故無法符合前述卡車底盤軸距規格之廠商，同時也失

　　　　去參加同一標之七．七噸廂型傾卸式清潔車之投標資格。

　（二）限定投標商須檢附二期環保審查合格證明文件：系爭標案硬性規

　　　　定投標商須檢附二期環保審查合格證明文件影本，並須「加蓋申

　　　　請廠商之法規認證章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惟依目前監理站驗

　　　　車作業流程，不符合第二期廢氣排放標準及噪音管制標準者，根

　　　　本無法掛牌上路，是系爭規範有預設立場之嫌，並據其瞭解，除

　　　　非有特殊管道，清潔車製造廠不可能替參標廠商加蓋認證章。

　（三）限定密封壓縮式清潔車之排氣量：系爭標案之招標規範限定六．

　　　　六立方米密封壓縮式清潔車之排氣量須為五九００ｃｃ至七五０

　　　　０ｃｃ，軸距則在三０００ｍｍ至三五００ｍｍ，而國內唯一生

　　　　產類似規格之○○底盤排氣量為五三０七ｃｃ、軸距為三八五０

　　　　ｍｍ，與規格不符；另，九．五立方米密封壓縮式清潔車之排氣

　　　　量須為八０００ｃｃ至一一０００ｃｃ、軸距則在三三００ｍｍ

　　　　至三八００ｍｍ，而國內唯一生產類似規格之○○底盤排氣量為



　　　　六七八０ｃｃ、軸距為四二五０ｍｍ，亦與規格不符。

　（四）限定車輛底盤及車體須為同一生產國製造：除上述規格限制外，

　　　　系爭標案更限定車輛底盤及車體須為同一生產國製造，而國內廠

　　　　商係以卡車底盤打造清潔車車體方式製造，致只有整車原裝進口

　　　　之代理商才有資格參與投標，國內廠商完全沒有參標機會。

二、案據被處分人提供書面資料並到會陳述意見，調查結果彙整如次：

　（一）被處分人標購垃圾清潔車之主要用途係為清運清除地區內居民之

　　　　一般廢棄物，而依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執行機關

　　　　為執行一般廢棄物之清理之清除、處理，應向指定清除地區內居

　　　　民徵收費用，其收費標準及徵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衡酌地方

　　　　清除方法及辦理設備之成本費用定之，是該局以隨自來水費每單

　　　　位用水量附加清除處理費之方式向區內居民徵收清潔費。

　（二）依系爭標案之招標規範所示，其三．五噸廂型傾卸式清潔車需要

　　　　規格之第一項卡車底盤之第（四）點限定軸距為三七００ｍｍ至

　　　　四二００ｍｍ，六．六立方米或以上密封壓縮式清潔車，其規格

　　　　第二項底盤部分之第（三）點排氣量為五九００ｃｃ至七五００

　　　　ｃｃ、第（四）點軸距為三０００ｍｍ至三五００ｍｍ，九．五

　　　　立方米或以上密封壓縮式清潔車，其規格第二項底盤部分之第（

　　　　三）點排氣量為八０００ｃｃ至一一０００ｃｃ、第（四）點軸

　　　　距為三三００ｍｍ至三八００ｍｍ。而依被處分人八十八年四月

　　　　三十日之到會陳述紀錄，該局承辦單位於訂定系爭標案之規格前

　　　　，曾參考各家廠牌之馬力、ｃｃ數等功能，有關其三．五噸廂型

　　　　傾卸式清潔車規格，係經比較各廠牌馬力、軸距及裝載廢棄物容

　　　　量，發現品質較佳為○○，因該廠牌之馬力較高、軸距較長、裝

　　　　載廢棄物之容量亦較高（材數約為六００材），是以，訂定招標

　　　　規範時以該廠牌為基準，並配合○○、○○等三家廠牌之功能，

　　　　綜合訂定規格。而七．七噸廂型傾卸式清潔車之規格參考廠牌則

　　　　有○○、○○及○○，六．六立方米及九．五立方米密封壓縮式

　　　　清潔車之參考廠牌有○○、○○、○○、○○等，並無以特定廠

　　　　牌為單一參考標準之情形。

　（三）系爭標案中，三．五噸及七．七噸廂型傾卸式清潔車之規格並不

　　　　相同，被處分人表示該局將不同噸位之廂型傾卸式清潔車列為同

　　　　一標之理由只是很單純地想要簡化作業，該局承辦單位在詢問主

　　　　管及總務單位得知並無相關法令禁止此一做法之後，亦同意合併

　　　　辦理。被處分人復表示，依系爭標案之開標紀錄，投標廠商須將

　　　　乙輛三．五噸廂型傾卸式清潔車及五輛七．七噸廂型傾卸式清潔

　　　　車加總一價格合併投標，是倘有廠商因該局此一做法而被排除參

　　　　標，實為其始料未及。

　（四）依系爭－標案之招標規範所示，其示三．五噸及中型（按：即總

　　　　重量七．七噸或以上）廂型傾卸式清潔車與六．六立方米或以上

　　　　及九．五立方米或以上密封壓縮式清潔車規範之「附件及要求」

　　　　欄中要求：「本柴油引擎車輛須符合本國環保法規第二期排放標

　　　　準及現行噪音管制標準，隨標須檢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發排放



　　　　標準審查合格證明文件影本。（並加蓋申請廠商之法規認證章，

　　　　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被處分人表示，系爭規範係參考環保

　　　　署標購垃圾清潔車之範例並審酌依廠商提供之環保署八十七年一

　　　　月十五日（八七）環署空字第００００三七０號函，認為取得該

　　　　署證明應無困難之處，方訂定系爭規範。至有關招標規範中須「

　　　　加蓋申請廠商之法規認證章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乙節，被處分

　　　　人表示，系爭規範旨在要求廠商提供確實資料，投標商可以自已

　　　　刻印章蓋，如有漏蓋情事，因其並非投標必要條件，在確認系爭

　　　　環保審查合格證明文件確與正本相符、並經在場投標商同意之情

　　　　形下，仍准其投標。

　（五）依被處分人標購六．六立方米或以上及九．五立方米或以上密封

　　　　壓縮式清潔車規範第一項概說欄規定：「......為確保車輛品質

　　　　，整輛車底盤及車體須為同一生產國製造......」被處分人表示

　　　　，本會前雖曾處分各級環保單位標購垃圾清潔車限定須「整車原

　　　　裝進口」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惟處分理由在於該等

　　　　標案限定投標產品之規格須為「整車原裝進口」，而該局系爭標

　　　　案並未限定須「整車原裝進口」，僅要求車輛底盤及車體須為同

　　　　一生產製造；至國內廠商究有無製造車輛底盤能力？該局表示於

　　　　訂定系爭規範前曾參訪○○學院協助廠商開發清潔車等相關產品

　　　　之觀摩會，故推測國內廠商或有製造有製造車輛底盤能力。

三、次經函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部工業局及審計部就本案提供意見

　　，調查結果彙整如次：

　（一）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三十七條規定：汽車應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

　　　　發之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始得申請牌照；另依噪音管制法第

　　　　九條第二項規定，機動車輛供國內使用者，應符合前項管制標準

　　　　，始得進口、製造、使用及向公路監理機關請領牌照。採購單位

　　　　為確保得標廠商日後能提供可領照之車輛，一般於招標須知多會

　　　　要求投標廠商提供排氣及噪音相關合格證明文件。

　（二）至八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環保署核發符合我國二期排放標準

　　　　及噪音管制標準之車型，共有二五四個車型取得相關證明文件，

　　　　故業者取得符合我國相關規定證明文件應無困難。

　（三）有關清潔車之市場概況，國內密封壓縮式垃圾車之年需求量目前

　　　　約五百臺左右，至箱型傾卸式垃圾車及箱型附吊桿清潔車則無統

　　　　計數據，三種清潔車之國內主要需求者均為各級政府環保單位，

　　　　民間需求未達總市場需求之一成；供給方面，目前除偶有鄉鎮公

　　　　所及民間環保車輛零星採購國產品，幾全為進口產品，國產品占

　　　　有率不到總市場供給之一成。

　（四）關於系爭標案招標規範中之三．四九五噸或以上之卡車底盤、軸

　　　　距為三七００ｍｍ至四二００ｍｍ間者，目前國內無產製，而關

　　　　於系爭標案招標規範中之六．六立方米及九．五立方米或以上密

　　　　封壓縮式垃圾車規範中，所規範之排氣量及卡車底盤軸距規格，

　　　　目前國內亦無產製。

　（五）世界各國密封壓縮式垃圾車之製造皆採專業分工，汽車製造廠生



　　　　產卡車底盤，再由車體打造廠購買符合縮需規格之底盤打造成車

　　　　出售，以發揮專業分工之最大綜效。另因招標規範所列底盤規格

　　　　目前國內無產製，國內生產廠商應無參與標案之機會；另如製程

　　　　品質能妥善管理，規範底盤及車體須為同一生產國製造與否，並

　　　　無直接影響。

　（六）本案將兩種性質不同噸位之垃圾車合併成一標或分開辦理發包，

　　　　相關審計法令並無規範，至該做法有無向其上及機關申請許可之

　　　　必要，係屬主辦機關行政規章之範疇。

　　　　理　　由

一、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別待遇之行為

　　，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經查，依經濟部工業局

　　八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工（八八）一字第０二一四四一號函所示，國

　　內密封壓縮式垃圾車之年需求量目前約五百輛，至箱型傾卸式垃圾車

　　及箱型附吊桿清潔車則無統計數據，而被處分人標購九．五立方米密

　　封壓縮式清潔車五輛、六．六立方米密封壓縮式清潔車六輛、七．七

　　噸廂型傾卸式清潔車五輛、三．五噸廂型傾卸式清潔車乙輛及廂型傾

　　卸附吊桿清潔車兩輛，是其標構密封壓縮式垃圾車之數量尚未及市場

　　年需求量之十分之一（約僅為二．二％），尚未構成本法第十九條第

　　二款「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違法構成要件，亦難認其違反本法第十

　　九條第二款之規定；至有關被處分人標購不同規格之箱型傾卸式垃圾

　　車共六輛及箱型附吊桿清潔車乙輛部分，依經濟部工業局提供之資料

　　，因國內尚無該等垃圾車之統計數據，是尚無從研判是否涉及違反本

　　法第十九條第二款之規定。

二、次按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故事業如為顯失公平之

　　行為，而影響交易秩序者，即違反上開法條之規定；復依同法第四十

　　一條規定，本會對於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

　　命其停止或改正其行為。

三、被處分人採購密封壓縮式清潔車係為執行垃圾清運工作，並依一般廢

　　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辦法之規定向區內居民徵收廢棄物處理費，爰依

　　本會公研釋第０九０號解釋有關行政機關私法行為適用本法審度原則

　　「一、......其因提供具有市場經濟價值之商或服務而收取使用規費

　　，所引起之需求行為，不論在需求時是否已經該項商品或服務之提供

　　，亦均應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本案被處分人基於提供清理廢棄物

　　服務而收取規費，所引起之標購垃圾清潔車之需用行為，為公平交易

　　法第二條第四款所稱之事業，應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

四、被處分人限定密封壓縮式清潔車之軸距、排氣量及限定車輛底盤及車

　　體須為同一生產國製造等節，排除國內垃圾車產製業者參與競爭之機

　　會，屬違反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理由謹述如次：

　（一）經查、依系爭標案招標規範所示，六．六立方米或以上密封壓縮

　　　　式清潔車之規格限定：底盤部分排氣量為五九００ｃｃ至七五０

　　　　０ｃｃ、軸距為三０００ｍｍ至三五００ｍｍ，九．五立方米或

　　　　以上密封壓縮式清潔車之規格限定：底盤部分之排氣量為八００



　　　　０ｃｃ至一一０００ｃｃ、軸距為三三００ｍｍ至三八００ｍｍ

　　　　；而招標單位訂定系爭規範係經比較○○、○○、○○、○○等

　　　　各廠牌馬力、軸距及裝載廢棄物容量之彙整結果。至國內廠商究

　　　　有無製造車輛底盤能力？被處分人雖表示於訂定系爭規範前曾參

　　　　訪○○學院協助廠商開發清潔車等相關產品之觀摩會，故推測國

　　　　內廠商或有製造車輛底盤能力；惟依工業局八十八年六月二十四

　　　　日工（八八）一字第０二一四四一號函所示，世界各國密封壓縮

　　　　式垃圾車之製造皆採專業分工，由汽車製造廠生產卡車底盤，再

　　　　由車體打造廠購買符合所需規格之底盤打造成車出售，以發揮專

　　　　業分工之最大綜效，是以倘能妥善管理製程品質，招標單位規範

　　　　車輛底盤及車體須為同一生產國製造與否，對其品質並無直接影

　　　　響，而系爭標案招標規範所列底盤規格目前國內無產製。

　（二）次查，依被處分人標購六．六立方米或以上及九．五立方米或以

　　　　上密封壓縮式清潔車之招標規範概說限定整輛車底盤及車體須為

　　　　同一生產國製造，被處分人雖表示，訂定系爭規範前，雖得知本

　　　　會前曾處分各級環保單位標購垃圾清潔車限定須「整車原裝進口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惟認為本會處分理由在於該

　　　　等標案限定投標產品之規格須為「整車原裝進口」是系爭標案並

　　　　未限定額整「整車原裝進口」，僅要求車輛底盤及車體須為同一

　　　　生產國製造；惟依工業局八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工（八八）一字

　　　　第０二一四四一號函所示，由於系爭標案招標規範所列底盤規格

　　　　目前國內無產製，國內生產廠商應無參與標案之機會，是以，本

　　　　案限定密封壓縮式清潔車整輛車底盤及車體須為同一生產國製造

　　　　，其語意上雖與整車原裝進口不同，然實際上卻仍然肇致排除國

　　　　內垃圾車產製業者參與競爭機會之結果。

　（三）本案被處分人標購密封壓縮式清潔車限定其軸距及排氣量並要求

　　　　整輛車底盤及車體須為同一生產國製造，核其規範並非確保採購

　　　　品質之必要程序，另衡酌國內密封壓縮式清潔車產業結構，政府

　　　　機關之採購量約佔市場需求量之九五％以上，而過去各級環保單

　　　　位習慣於招標規範中限定須「整車原裝進口」，排除國產密封壓

　　　　縮式清潔車相關業者參與競標機會，使市場供給面競爭機會不均

　　　　等，業經本會處分在案，爰本案○○局藉由限定密封壓縮式清潔

　　　　車之軸距及排氣量，在國內無產製之情況下，復限定整輛車底盤

　　　　及車體須為同一生產製造，其語意上雖與本會前所處分之各級環

　　　　保單位標購市壓縮式垃圾清潔車限定須整車原裝進品有所不同，

　　　　然實上卻仍然肇致排除國內垃圾車產製業者參與競爭機會之結果

　　　　，使供給者之競爭機會不均等，侵害以公平競爭為本質之政府採

　　　　購市場之交易秩序，屬本法第二十四條所稱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本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另因系爭行為發

　　　　生在八十七年十一月，且未加以延續，而公平交易法係於八十八

　　　　年二月五日修正生效，是系爭違法行為適用行為時之法律。

　（四）至有關系爭標案之招標規範限定三．五噸廂型傾卸式清潔車之卡

　　　　車底盤軸距須為三七００ｍｍ至四二００ｍｍ、將不同噸位之廂



　　　　型傾卸式清潔車列為同一標、限定投標商須檢附二期環保審查合

　　　　格證明文件並須加蓋申請廠商之法規認證章及註明與正本相符字

　　　　樣等節，經查，依被處分人之說明，核其並無明顯排除特定廠商

　　　　參與競標或以特定廠牌為投標規範之情形，是尚無以本法非難之

　　　　必要；復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計部之說明，因業者取得相關

　　　　證明文件並無困難及相關標案是否列於同一標案係屬主辦機關行

　　　　政規章範疇，亦尚無以本法非難之必要。

五、綜上論述，被處分人辦理○○採購案，於，招標規範限定車輛底盤軸

　　距及排氣量，並限定車輛底盤及車體須為同一國製造，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另因系爭

　　行為發生在八十七年十一月，而公平交易法係於八十八年二月五日修

　　正生效，是系爭違法行為適用行為時之法律，爰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

　　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主任委員　趙揚清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八日

　　本件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收受本處分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檢附本處分書影本及理由，向本會提起訴願。


